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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建安
通讯员 翁武华 孔桥桥

“太好了，打车费本来就应该据实
收取，不能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结
算……”近日，贵州省铜仁市发改委、
铜仁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公布了出租车
收费标准调整公告，市民们纷纷对此
点赞。

铜仁市的市民们有所不知，这一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变化源于
铜仁市碧江区检察院办理的一件行刑
反向衔接案件。

出租车“四舍五入”计价引发刑案

2024 年 3 月，刘某在铜仁市碧江区
搭乘司机田某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
时，田某要求刘某支付车费 15 元，刘某
用微信支付后发现出租车计价器显示
的是 14.5 元，便要求田某退还自己多
付的 5 毛钱。对此，司机田某表示，本地
出租车一直都是按“四舍五入”的方式
收取车费，并向刘某出示了计价规则
表，但刘某认为该规则不合理。在二人
由此发生的争执中，刘某当场倒地受
伤，后经鉴定，其伤势构成轻伤。

随后，公安机关以田某涉嫌故意
伤 害 罪 向 碧 江 区 检 察 院 移 送 审 查 起
诉。碧江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审查
后认为，田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
首 ，且 无 刑 事 犯 罪 前 科 ，犯 罪 情 节 轻
微，决定对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并将
案件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该院行
政检察部门经审查认为，田某的行为
虽然可被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受到
相应的行政处罚，遂依法向公安机关
制发检察意见书。公安机关收到检察
意见书后，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
关规定，依法对田某作出行政拘留十
日并处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行刑反向衔接后延伸履职促治理

对该案审查结束后，承办检察官
心里犯起了嘀咕，因为这已经是当月
第二起因出租车计费问题引发的刑事
案件。

查询相关法律规定后，承办检察
官了解到，原来，铜仁市的出租车沿用
的计费方式来自 2018 年铜仁市发改委
和铜仁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布的一份
文件，根据该文件，出租车 3 公里以内
收费 7元，3公里至 7公里每超过 1公里
计收 1.5 元，7 公里以上每超过 1 公里
计收 2.5 元，不足 1 公里的按 1 公里计
算。而计费方式是结算尾数小于 0.5 元

时舍去不计，大于或等于 0.5 元时按 1
元收费。

因上述文件由铜仁市行政部门发
布，碧江区检察院遂将案件线索上报
给铜仁市检察院。“按照这样的规定，
车费岂不是只有入没有舍？这显然缺
乏合理性。”收到线索后，铜仁市检察
院立即与该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
进行了对接。

“2024 年因为出租车收费问题引
发的纠纷都几十起了，但文件确实有
这项规定，每次遇到投诉或者报警的
群众，我们和交警也只能调解处理。”

“特别是在旅游旺季，外地游客多，且
不了解地方规定，经常和司机发生争
议，我们也挺为难的。”面对承办检察
官的询问，铜仁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
员无奈地表示。而铜仁市发改委工作
人员则表示，文件中“四舍五入”的规
定是当时考虑到 5 毛面值的人民币使
用较少，为了减少现金找零的麻烦而
制定的，如今只是沿用了以前的规定。

对此，检察官认为，车费“四舍五
入”初衷是便民，结果却造成了收费的
不公，虽说单次金额微小，但累计起来
却不是小数目，不合理的规定应当得
到修正。

公开听证推动修正不合理
计价方式

为促进不合理规定得到及时修正，
检察机关对铜仁市涉及出租车收费的
行政案件、信访线索进行了全面排查，
邀请交通运输部门对出租车载客车次

与运客量进行估算，并对出租车司机和
乘客进行了走访调研。经查，铜仁市现
存出租车 3000余辆，按每次多收 5毛钱
计算，全市每月累计多收车费 10 万元
以上。自 2018 年前述文件出台以来，全
市发生涉出租车收费行政案件 300 余
件，涉出租车收费信访、投诉 23 次，涉
及的当事人中，多数为外地游客。

在进行走访调研时，一些市民表
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出租车收费

“反向抹零”了，遇到多出 5 毛钱的，司
机会直接要求乘客支付 1 元钱。而部分
出租车司机则表示，很多司机的车都
是租用出租车公司的车，每天赚的钱
就是从这些几毛钱的零头中得来的，
要是都“舍”了，出租车司机的活儿也
没法干了。

出租车“四舍五入”式收费不只影
响了市民的正常出行和对公正合理收
费的期待，更对本地旅游业发展造成
了负面影响，但对出租车司机的走访
结果却给检察机关办案出了难题。

为了拿出切实可行的解题方案，
2024 年 5 月 24 日，铜仁市检察院邀请
人 大 代 表 ，出 租 车 公 司 、铜 仁 市 发 改
委、铜仁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共
同召开听证会。会上，针对 5 毛钱该如
何取舍的问题，与会各方最终达成一
致意见，在电子支付畅行的当下，几毛
钱的余额支付已不再是难题，而不合
理的陈旧规定应当及时修正。会后，铜
仁市检察院向该市发改委、市交通运
输局分别制发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得到两家单位的采纳，于是有了本文
开头那一幕。

出租车“四舍五入”式收费合理吗
贵州铜仁：行刑反向衔接推动修正出租车不合理计价方式

依法履职督促撤销错误婚姻登记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张鑫

“民政局撤销了我和王某的婚姻
登记，我已经恢复自由，生活也回归
正轨了！”不久前，在开展案件回访工
作时，听到电话里当事人吕某激动的
话语，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检察院承
办检察官也由衷地为他高兴。

2004 年，吕某在外务工时与贵州
女子王某相识。2006 年，二人在固阳
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半年
的一次争吵过后，王某离家出走。吕某
想结束这段婚姻，便到王某户籍地寻
找王某，并通过当地派出所查询，这才
发现王某在办理结婚登记时提供的个
人信息是假的，根据该信息查询的结
果是“查无此人”。王某一直下落不明，
而苦于经济窘迫，吕某最终还是放弃
了寻找，回家后一直独自生活。

2024 年，吕某做养殖业生意需要
向银行贷款，而在办理贷款时，他需
要提供夫妻双方的签字。吕某只好拿
着结婚证到民政局去办理离婚，但也
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必须夫妻双

方到场才能办理。
无奈之下，吕某向王某户籍地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离婚。
法院审查发现，根据王某的姓名及身
份证号码无法查到对应的人口信息，
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不予立案。2024
年 9 月 24 日，吕某向集中管辖本地行
政案件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他与王某的婚
姻登记，却被法院告知，该案已过诉讼
时效不予受理，申请再审亦被驳回。走
投无路的吕某遂向固阳县检察院寻求
帮助。

2024 年 10 月 18 日，固阳县检察
院受理了该案。恰在此时，依托“府检
联动”工作机制，固阳县民政局也将
该案线索移送至该院。

承办检察官经调查发现，吕某与
王某登记结婚的事实确实存在。王某
提供的户口簿等材料，在当时的客观
条件下难以被识别出真假，民政局已
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王某存在弄虚
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情形，违反了

《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
为维护婚姻登记秩序，保障吕某

的合法权益，依据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民政部制定的《关于妥善处理
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
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2024
年 10 月 23 日，固阳县检察院向该县
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

王某先是使用虚假身份骗取婚
姻登记，后又十余年下落不明，与吕
某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在无法找到
王某的情况下，吕某再婚、贷款等正
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都受到严重影响。
因关乎婚姻登记秩序，涉及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需要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
联动配合，固阳县检察院于是就该案
组织公开听证会，邀请听证员、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共同开展释法说理，
解开吕某心结，并推动县民政局启动
程序，撤销案涉婚姻登记。

2024 年 10 月 28 日，固阳县民政
局回函称，已依程序撤销案涉婚姻登
记，并将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
训，强化婚姻登记工作的规范化管
理，配备高拍仪等设备，提高对当事
人信息核验的准确性，避免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

离婚时发现妻子“查无此人”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张玉斌 陈思

20 多年前，母亲的一个无心之举
为儿子日后的生活埋下了大麻烦；20
多年后，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对接合
作，化解了困扰儿子的烦心事。近
日，七旬退役军人老杨对前来回访
的湖北省天门市检察院检察官和相
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激动地说：“感
谢你们的帮助，我心里的疙瘩终于
解开了！”

2022 年，老杨的儿子杨华（化名）
在办理购房手续时，发现名下竟存在
两次婚姻登记，而其中一次，竟然是
与自己的弟媳登记的。

原来，在 20 年前，杨华的弟弟结
婚时，不识字的母亲误拿了杨华的身
份证托人帮忙和女方办理了结婚登
记。领取结婚证后，证件就被搁置一
边，无人察觉出了错。之后，杨华结婚

时又再次进行了婚姻登记。直到 20
年后，杨华需要在城里购房时，才发
现名下存在两个婚姻登记信息。

错误登记发生在 2002 年，早已
超过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期限，无
法通过诉讼途径予以撤销。同时，
该情况又不符合民政部门可以主动
撤销的条件。杨华在寻求各种途径
无法解决问题后，只能返回外地继
续工作。

因杨华无法经常返回老家，便
全权委托父亲老杨为自己继续想办
法撤销错误的婚姻登记。无奈，老
杨只能替儿子走上维权之路。在四
处碰壁无法解决问题后，老杨的心
里结下了“疙瘩”，他想不通，儿子
名下那个错误的婚姻登记为什么就
不能被撤销。

2024 年 9 月，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部门了解到老杨为儿子的事一直在
奔波，告知其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

督。天门市检察院受理杨华委托老杨
递交的监督申请后，立即派员前往申
请人所在村的村委会，向村“两委”工
作人员以及村民展开调查核实工作。
在确定这的确是一次“乌龙”婚姻登
记后，检察机关向当地民政部门制发
检察建议，建议撤销杨华与其弟媳的
错误婚姻登记。民政部门收到检察建
议后，经进一步核实，作出了撤销登
记决定。

至此，困扰杨华的烦心事终于解
决了，他的生活步入了正轨。

办结此案后，天门市检察院联合
该市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签
署了《关于集中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
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为妥善、快速
解决一批婚姻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提
供了工作指引。截至目前，该院已经
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民政部门
妥善处理了多起错误婚姻登记案件。

监督撤销20多年前的“乌龙”登记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孙笑天

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 5 年，却
成功申领到农机驾照，法律岂能任人
钻空子？近期，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
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发生在行政许可领
域的检察监督案件，并通过“大数据筛
查+检察听证+检察建议书”，促进行政
机关依法履职，取得较好的办案效果。

2019 年 6 月，张某因醉酒驾驶小型
轿车被交警查获，其机动车驾驶证被
依法吊销。2020 年 3 月，张某得知其所
在村屯急需 1 名拖拉机驾驶员，于是向
沈北新区农业农村局申请办理农业机
械驾驶证。该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查看了张某的身份证后，向其核发了
G2 驾驶证。张某获得该驾照后，便在
村里跑起了运输。

沈北新区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此
线索后，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像张某这
样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尚未满 5 年，却

成功申领农机驾照的情况并非个案，
遂通过调取辖区危险驾驶类刑事案件
审查起诉数据、醉酒驾驶类行政处罚
案件数据、农业机械驾驶员台账数据
等进行比对碰撞，又发现多条类似线
索。同时，该院检察官还发现辖区部分
驾驶员持有多种准驾车型驾照，在醉
酒驾驶后，仅被吊销了 C1 驾照，而农
机驾照却没有被吊销。

为确保案件办理的公正性、严谨
性，增强司法透明度，该院组织召开公
开听证会，邀请了行政管理、行政法领
域的资深律师和人大代表等担任听证
员。听证会上，检察官全面展示了大数
据筛查情况和案件相关证据材料，听
证员围绕沈北新区农业农村局是否严
格履职、交管部门是否按照相关规定
向农业农村局移送行政处罚信息等进
行了提问，农业农村局对其因审查把
关不严而错发驾照的情况表示认可，
但对醉酒驾驶小型轿车被查获后还要
吊销农业机械驾照的做法存在疑问。

围绕这一问题，检察官从事实、法理、
情理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提出 G2 驾
照 的 准 驾 机 型 是 轮 式 拖 拉 机 运 输 机
组，属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同时，
根 据 国 务 院 法 制 办 曾 作 出 的 明 确 答
复：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一种剥夺持
证人驾驶任何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资格
的处罚，不是只剥夺其驾驶某一准驾
车型资格的处罚。

针对本案焦点问题，听证员们也
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持证人醉
酒驾驶机动车，足以表明其缺乏道路
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继续持有
机动车驾驶证或将危害公共安全，具
有社会危害性，检察机关针对本案违
法情形依职权开展监督确有必要。

听证会后，沈北新区检察院依法
向该区农业农村局、交管部门制发检
察建议，并组织两部门召开联席会议，
推动建立健全信息互享工作机制。行
政机关采纳了检察建议，撤销了张某
等人的农业机械驾驶证。

被吊销驾驶证不足5年，竟领到了农机驾照

检察官对出租车司机进行走访调研。

□本报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尽管历尽波折，但拿到大红色结
婚证的那一刻，小曲（化名）和小卫

（化名）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检察
官，我和小卫终于结婚啦！”近日，
小曲和妻子小卫专程来到了山西省
古县检察院，与检察官分享新婚的
喜悦。

2010 年 11 月，小曲经人介绍与
小红（化名）登记结婚。结婚一个月
后，小红以回河南老家迁户口为由，
带着两本结婚证和户口本一走了之。
多方寻找小红无果后，小曲向公安机
关报案，但因查不到小红的下落，事
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多年来，妻子出走的阴影始终
萦绕在小曲的心头。2023 年 4 月，小
曲与小卫相识相恋。当二人满怀憧憬
地去办理结婚登记时，因小曲已存在
婚姻登记，民政局未予办理。小曲向
民政局申请撤销与小红的婚姻登记，
工作人员告知其该婚姻登记不存在
法定的可以撤销情形，民政局无法进

行撤销。2024 年 2 月，小曲向古县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解除与小红的
婚姻关系，却被法院告知，在一方当
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应向公安机
关报案查找当事人下落。随后，小曲
又想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咨询得
知已超过诉讼时效，深思熟虑后决定
放弃。

眼看穷尽各种手段问题仍未解
决，无奈的小曲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
进了古县检察院。那天，接待他的是
该院检察长曹迎春。审查了小曲提供
的全部材料后，该院组成办案团队开
展调查核实工作，向民政部门调取了
小曲和小红的婚姻登记档案，并建议
小曲再次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通过人口信息系统查
询后发现，小红“查无此人”。为查明
事实，古县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前往
小红的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浚县进行
调查。当地派出所后经查询，发现小
红的户籍已因本人死亡而注销，派出
所还出具了小红的死亡证明。小红真
的已经死亡了吗？带着疑问，承办检

察官决定继续调查。
调查期间，承办检察官“如我

在 诉 ” 的 工 作 作 风 让 小 曲 十 分 感
动，他也尽力查找更多线索，积极
配合检察官的工作。一天，承办检
察官接到小曲的来电：“本以为我把
我们俩的合影全都撕了，没想到竟
找到一张我们结婚时的照片，看看
能不能用上。”

办案团队立即委托公安机关对
小曲与小红结婚时的照片进行人脸
比对。经过比对，公安机关并未发现
小红的任何生活轨迹。穷尽所有调查
手段后，证据全部指向“小红确已死
亡”。办案团队认为，此时，帮助小曲
与小卫顺利结婚是当务之急，于是一
边委托公安机关进一步核实小红的
情况，一边向小曲进行释明，告知其
可以拿着小红的死亡证明向民政局
申请办理结婚登记。

在公安机关进一步确认小红已
经死亡后，小曲无法结婚的死结终于
被解开。他总算可以放下包袱，与小
卫开启崭新的生活。

无法结婚的死结终于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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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鑫、贾动书、孔丽娜、贾召伟：本院受理原告阜阳申滋味食品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7329 号，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再审被申请人范叶娟：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张勤诉你们、再审被

申请人柏群、刘满意、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再审申请人张勤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再 45 号
上诉状：一、依法撤销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2024）皖 1202 再 45 号民
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柏群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源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环宇电线电
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阜阳源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源海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2024）皖 1202 民 初
15942 号，原告合肥环宇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
求：1.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剩余未付货款本金共计 1118226.87 元；
2.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为 223645.37 元；3.判令被告二对上诉请求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判
令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20000 元；5. 判令
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敏敏：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周 其 琛 诉 你 抚 养 费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02 民初 1843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至起诉之日止拖欠的抚养费共计人民
币 40000 元；请求判令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按时支付原告抚
养费 500 元，直至原告年满 18 周岁或能独立生活为止；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颍西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满福利：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聂 键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02 民初 13084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文里、张小标、张小丽：本院受理原告刘怀美、杨长超、杨平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1742 号，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杨亮光：本院受理原告孙晓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850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支付借款本金 60000 元；2.判令被告承担利息（利息以本金 6000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11 月 11 日到 2024 年 11 月 11 日按法院执行利息
支付孙晓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麻啟伟：本院受理原告李甲甲诉被告麻啟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8782 号，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 元及利息（以 1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7 月 10 日起，按月息 2%支付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按同期 LPR4 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 判令本案诉讼费等
由被告承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阜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辛永昌：本院受理原告秦海成诉被
告阜阳阜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冬阳
保温建材有限公司、辛永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5261 号，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 判令四被告支付原告劳
务费 191517 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22 年 7 月 9 日起至全部款项支付之日止）；2.
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与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曹学玲、邓照好：本院受理原告苑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5614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嫚嫚：本院受理原告张保玲诉被告李嫚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5920 号，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蔬菜款 32828 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均由
被告承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影：本院受理原告王桂臣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669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个工作日 9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明征：本院受理原告张雪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1202 民初 1849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
日 9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朱纪银：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旺盛木业经营部与被告朱
纪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225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邹成杰：本院受理原告薛道琼与被告邹成杰、广州逸海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补充证据副本、鉴定报告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 15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余长飞、安徽星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唐军诉余长
飞、安徽星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时 4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杨俊海：本院受理（2025）皖 0111 民初 97 号原告陈锡虎诉被告杨
俊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上舍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叶文韬：本院受理（2025）皖 0111
民初 96 号原告合肥合木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上舍居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叶文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萌安婴幼儿托育服务有限公司、合肥萌悦婴幼儿托育服务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广德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633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广西华济堂医药有限公司、蒋富强、南宁市华济源药店、杨华：本
院已受理原告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广西华济堂医
药有限公司、蒋富强、南宁市华济源药店、杨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5）皖 0111 民初 204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圆、沈月明：本院受理原告鲍冠军与被告张圆、沈月明委托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503 民初 9987 号起诉
状副本（摘要：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货款 64000 元；本案诉讼
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6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
安法庭 2号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付立荣：本院受理原告高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皖 1503 民初 9890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城南法庭二号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王敏、王俊堂：本院受理原告黄能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503 民初 985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
法院城南法庭二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刘健（公民身份号码：3424011988****3855）：本院受理原告六安

开发区五一电脑调漆中心诉刘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503 民初 9487 号，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及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本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
币 10014 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刘仁华：本院受理张千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24）皖 0181 民初 6762 号民事判决，因你下落不明（或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黄飞：本院受理季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4）

皖 0181 民初 7336 号民事判决，因你下落不明（或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安徽道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巢湖分公司：本院受理周霞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4）皖 0181 民初 10923 号民事判决，
因你下落不明（或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安徽创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苏修波：本院受理原告苏果叶诉被
告安徽创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苏修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翔杰智海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慧文与被告

安徽翔杰智海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宋庆虎：本院受理原告黄孝轮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一、请求被告立刻偿还原告代偿款 603600 元，违约金 129036 元（暂计
算至 2023 年 1 月 15 日，后续按照银行同期借款利率 4 倍 LPR 标准计
算至所有款清之日止）；二、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 2000 元；三、请
求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证据材料、诉前调解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 15 时 40 分在本
院第十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阜阳奕通运输有限公司、张亚：本院受理原告汤承国诉你们与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93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皓宇：本院受理原告肖亚南诉你与黄顺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070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刘霞、林路月、韩怀珺、韩怀玉：本院受理原告杨庆玲与被告刘
霞、林路月、韩怀珺、韩怀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梁爱琴、李卫：本院受理原告安徽诚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合肥京

商商贸城第二分公司诉被告梁爱琴、李卫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7827 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周鑫、殷增金、赵绪树、李金、张杰:本院受理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诉你们银行卡纠纷系列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12389 号、(2024)皖 0103 民初
12390 号、(2024)皖 0103 民初 12393 号、(2024)皖 0103 民初 12394 号、
(2024)皖 0103 民初 1239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王光辉:本院受理王子轩与王光辉抚养费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5年 3月
3日 9时在本院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俊琴:本院受理徐欣怡、徐欣楠与张俊琴抚养费纠纷一案，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3 日 10 时在本院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徐亮：本院受理原告巢湖市拓巢建材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24）皖 0181 民初 11597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陈婷于 2025 年 1 月 6 日遗失身份证，证号：360203199209271024，本

人已申领新证，原证失效，特此声明。 陈婷
吴金锴于 2024 年 12 月 21 日遗失身份证（证号：330122199801080014）、遗

失护照（证号 EE7775301），特此声明。 吴金锴


